
附件13

调整鱼峰区开展最低生活保障审批权限下放各镇（街道）工作领导小组
的通知
经区人民政府同意，为加强对全区城乡低保审批改革制度工作的组织领导，调整鱼峰区开展最低生活保障审批权限下放各镇（街道）工作领导小组，其成员名单如下：
组  长：张  燕 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余霞林  区民政局局长

成  员：兰康秀  区政府办副主任

冯晓璐  区民政局副局长

彭琬婷  区低保中心主任

 林华霞  区司法局副局长

李程耀  区财政局副局长

魏  甜  区审计局副局长

李华东  里雍镇镇长

        韦畯腾  白沙镇镇长

        赵品庸  天马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梁红星  驾鹤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黄  丹  荣军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丘继铭  箭盘山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李燕华  五里亭街道办事处主任
        陈  岗  白莲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阳瑞琦  麒麟街道办事处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民政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冯晓璐同志兼任、副主任由彭琬婷同志兼任。区民政局负责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，牵头制定工作实施方案，抓好工作综合协调，细化城乡低保工作流程、培训和监管各镇（街道）开展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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